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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： 464 木料倉條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
 
  詳題  30/06/1997 
 

本條例旨在規管木料倉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〔1995年3月17日〕1995年第97號法律公告 

 

(本為1995年第11號) 

 

條： 1 簡稱  30/06/1997 
 

第I部 

 

導言 

 

(1) 本條例可引稱為《木料倉條例》。 

(2)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2 釋義  30/06/1997 
 

在本條例中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─ 

“木料倉”(timber store) 指用以儲存木料的地方，但下列地方除外─ 

(a) 用以儲存橫切面面積平均不少於0.05平方米的原木的地方；或 

(b) 用以儲存總體積少於12立方米的木料的地方；或 

(c) 用以儲存任何木料而屬於《Construction Sites (Safety) Regulations》(第59章，附屬法例I)第

2條所指的建築地盤的地方； 

“地方”(place) 包括陸上任何處所、場地或地方； 

“持牌人”(licensee) 指獲發給牌照的人、獲轉讓牌照的人或其牌照獲續期的人； 

“處長”(Director) 指消防處處長； 

“牌”、“牌照”(licence) 指根據第4條發給或根據第7條續期的木料倉經營牌照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3 禁止無牌經營木料倉  30/06/1997 
 

(1)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經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任何木料倉，而該木料倉是在沒有

有效牌照的情況下經營，即屬犯罪。 

(2) 凡有人被指稱犯第(1)款所訂罪行，而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曾在與經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

方式控制木料倉相關的情況下作出任何作為，則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，該等證據即為被告人經

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木料倉的證明。 

(3) 任何人如被控以第(1)款所訂罪行，不得以不知道控罪所涉及的木料倉是無牌經營，作為免

責辯護。 

(4) 任何人犯第(1)款所訂罪行，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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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4 申請及發給牌照  30/06/1997 
 

第II部 

 

牌照 

 

(1) 任何人申請牌照，須按處長所規定的格式及方式，向處長提出申請。 

(2) 在符合第(3)款的規定下，處長可發給牌照，並可施加他認為適當的有關經營、料理、管理

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木料倉的條件。 

(3) 除非處長就擬經營的木料倉信納下列條件獲符合，否則不得發給牌照─ 

(a) 申請人將會親自對木料倉的經營作充分監管； 

(b) 擬用作有關經營的地方─ 

(i) 適宜用作經營木料倉；及 

(ii) 位於適宜經營木料倉的地區。 

(4) 根據本條發給的牌照須─ 

(a) 符合處長所規定的格式； 

(b) 在訂明的費用繳妥後才生效；及 

(c) 批准持牌人經營木料倉，有效期為自發牌日期起計的12個月或牌照內所示的較短

期間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5 轉讓牌照  30/06/1997 
 

(1) 除在本條規定的情況下作出轉讓外，牌照不得轉讓。 

(2) 持牌人如向處長提出書面申請，並提出令處長滿意的因由，處長可在訂明的費用繳妥後，

准許持牌人將現有牌照在期滿前轉讓予其他人，處長並須將有關的轉讓批註於牌照內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6 發給或轉讓牌照予法團或合夥  30/06/1997 
 

(1) 凡法團或合夥擬根據第4條領取牌照，須由其為此而授權的人以該法團或合夥的代表的身分

提出申請；如處長發給牌照，牌照上須說明該人是代表該法團或合夥(視屬何情況而定)而獲發給該

牌照。 

(2) 凡有牌照根據第5(2)條轉讓予法團或合夥，牌照上須說明是轉讓予為此而獲該法團或合夥

(視屬何情況而定)授權為其代表的人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7 牌照的續期  30/06/1997 
 

(1) 持牌人可在牌照期滿前申請將牌照續期。 

(2) 如持牌人所持牌照已被撤銷，則本條不適用。 

(3) 持牌人申請將牌照續期，須按處長所規定的格式及方式，向處長提出申請。 

(4) 根據本條獲批准的牌照續期，在有關的訂明費用繳妥後才生效，而處長可就經營、料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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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木料倉施加任何條件，以補充或取代他先前根據第4(2)條就該牌照所施加的條

件。 

(5) 在牌照期滿前根據本條獲批准的牌照續期，於該牌照期滿之日的翌日生效。 

(6) 凡持牌人根據本條申請將牌照續期，而處長於該牌照期滿時仍未對申請作出決定，則除非

申請被撤回或該牌照根據第8條被撤銷或暫時吊銷，否則該牌照在處長作出決定前仍然有效。 

(7) 根據本條獲批准的牌照續期，於該獲續期的牌照若無第(6)款的規定便應期滿之日的翌日生

效，有效期為12個月或處長於批准續期時所述明的較短期間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8 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、拒絕將牌照續期或轉讓；修訂或更

改牌照條件 
 30/06/1997 

 

處長可用面交或掛號郵遞方式將書面通知送達持牌人，藉此─ 

(a) 撤銷牌照； 

(b) 暫時吊銷牌照，吊銷期為處長所認為適當的期間； 

(c) 拒絕將牌照續期或拒絕牌照轉讓；或 

(d) 修訂或更改牌照條件， 

但上述權力只可在下列情況行使─ 

(i) 處長信納申請人曾就發給牌照、牌照續期或牌照轉讓的申請作出虛假或有誤導性的陳

述，或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； 

(ii) 持牌人曾被裁定犯本條例所訂罪行，或曾被裁定犯根據第12條訂立的任何規例所訂的

罪行； 

(iii) 有人違反牌照條件，不論是否有人曾被裁定犯第13條所訂罪行； 

(iv) 處長不再信納他根據第4(3)條須信納的任何事情；或 

(v) 處長認為有關的持牌木料倉自發牌日期起，曾在任何時候以有違公眾利益的方式經

營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9 拒絕發給牌照或拒絕將牌照續期及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等

事宜的通知 
 30/06/1997 

 

(1) 處長在拒絕牌照申請前，或在根據第8條送達通知前，須先將其意向通知申請人或持牌人，

並說明他擬拒絕發牌或擬送達通知的理由，及指出申請人或持牌人可向他作出書面陳述。 

(2) 處長如決定拒絕牌照申請或決定根據第8條送達通知，須作出載有這一決定並妥為簽署及註

明日期的書面命令，並須以掛號郵遞方式將命令送交申請人或持牌人，郵遞地址以申請人或持牌人

最後為處長所知的地址為準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0 上訴  30/06/1997 
 

(1) 任何人因處長根據第4、5或8條就其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，可於接獲有關決定的通知後28

日內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 

(2) 凡有人根據第(1)款提出上訴，反對處長根據第8條所作的決定，該項決定即自提出上訴之日

起暫緩生效，直至上訴獲得解決、被撤回或放棄為止，但如處長認為該項決定若暫緩生效會違反公

眾利益，並已在該項決定的通知書中作此聲明，則該項決定無須暫緩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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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1 進入木料倉的權力  30/06/1997 
 

第III部 

 

雜項 

 

(1) 除第(2)款另有規定外，為確定本條例或根據第12條訂立的任何規例的條文是否獲遵守，警

務人員、處長或獲處長為此而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，均可進入及視察任何持牌木料倉，而上述人士

如被要求的話，須先行出示其權力的證明，方可進入及視察。 

(2) 如裁判官因經宣誓而作的告發而覺得有理由相信在某地方有第3(1)條所訂的罪行發生，可簽

發令狀，授權處長或警務人員進入及搜查該地方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2 規例 71 of 1999 01/07/1997 
 

附註： 

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─見1999年第71號第3條 

 

(1)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規例─  (由1999年第71號第3條修訂) 

(a) 訂明任何根據本條例須予訂明或准予訂明的事宜； 

(b) 就為防止在任何持牌木料倉內發生火警而須採取的措施訂定條文； 

(c) 就發給牌照複本的事宜訂定條文； 

(d) 訂定發給牌照、牌照轉讓、牌照轉讓的批註、牌照續期、應持牌人要求修訂牌照條件

和詳情及發給牌照複本的費用； 

(e) 概括地為更有效施行本條例的條文和貫徹本條例的目的，訂定條文。 

(2) 根據本條訂立的任何規例，可規定凡違反該規例即屬犯罪，並可規定這些罪行的刑罰，但

以不超過第5級罰款為限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3 與牌照有關的罪行  30/06/1997 
 

(1)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，在違反牌照條件的情況下經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持牌木

料倉，即屬犯罪。 

(2) 凡有人被指稱犯第(1)款所訂罪行，而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曾在與經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

方式控制木料倉相關的情況下作出任何作為，則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，該等證據即為被告人經

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木料倉的證明。 

(3) 如牌照條件遭違反，持牌人即屬犯罪，除非他證明─ 

(a) 他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有導致違反牌照條件的情況存在；及 

(b) 即使他作出合理的監管及合理的努力，亦不能防止該等情況出現。 

(4) 任何人就發給牌照、牌照續期或牌照轉讓的申請作出虛假或有誤導性的陳述，或提供虛假

或誤導的資料，即屬犯罪。 

(5) 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罪行，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。 

(1995年制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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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： 14 輔助證據  30/06/1997 
 

(1) 任何看來是由處長簽署核證的牌照或牌照副本，即為證明其內所述事項在該牌照或牌照副

本的日期當日屬實的證據，並須接納為證據而無須進一步證明。 

(2) 任何看來是由處長簽署核證的證明書，若述明某木料倉已獲發牌或未獲發牌，即為證明其

內所述事項在該證明書的日期當日屬實的證據，並須接納為證據而無須進一步證明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5 現有牌照  30/06/1997 
 

(1) 根據《雜類牌照條例》(第114章)發給而在緊接本條例實施前仍然有效的木料倉牌照，在本

條例實施後，繼續按該牌照的文意有效，猶如該牌照是根據本條例第4條發給的一樣。 

(2) 處長可就第(1)款適用的牌照，藉書面通知就經營、料理、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木料倉施

加他認為適當的條件，該通知書須送達持牌人或以掛號郵遞方式寄往牌照上持牌人的地址。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6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7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8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19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20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21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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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： 22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

 

條： 23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(1995年制定)  
 


